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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 
試題評析 
第一題：本題藉由買賣契約，測驗考生對「私法自治」下「契約自由原則」觀念之掌握，屬於基本概念題型。

只要民法觀念清楚，加上條理分明的文字作答（這也是課堂上一再強調的），必可獲取高分。 

答題關鍵；甲、乙之買賣契約，約定土地增值稅由買受人乙負擔，此約定之效力？ 此涉及：(1)契約

自由原則；(2)法律行為，不得違反法律規定、公序良俗。（民§71、§72） 

第二題：本題在測驗考生對於「非婚生子女準正之要件」及「遺產繼承人與應繼分計算」之理解。考題本身沒

有特殊陷阱，只要觀念清楚，就能夠正確作答。 

答題關鍵；作答的時候，除了體系清楚、條理分明之外，要著重在下列問題點的分析： 

1.非婚生子女準正之要件？ 民法§1064 

2.遺產繼承人？ 民法§1138、§1144 

3.喪失繼承權之事由？ 民法§1145 

4.繼承人之應繼分？ 民法§1144 

 

甲、申論題部分： 

一、甲出售Ａ地予乙，約定土地增值稅由乙負擔。簽約後乙後悔，主張該約定負擔增值稅部分無，

問乙之主張是否有理？（25分） 

答： 
本題乙所為之主張，無理由。茲分析如下： 

(一)甲、乙間就Ａ土地成立買賣契約： 
民法第345條第2項規定，當事人就標的物及其價金互相同意時，買賣契約即為成立；本題甲出售Ａ地予

乙，故雙方成立買賣契約。基於該買賣契約，出賣人甲交付Ａ地於乙，並使乙取得Ａ地所有權之義務（民

法第348條第1項）；買受人乙則負有交付約定價金及受領標的物之義務（民法第367條）。此合先說明。 

(二)依甲、乙雙方之買賣契約，乙應負擔土地增值稅： 

1.依土地稅法第5條第1項第1款規定，土地為有償移轉者，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為原所有權人。惟買賣

契約屬買賣雙方當事人之私法關係，依契約自由原則，買賣契約之內容為何，得由當事人自由約定，且

約定之內容，於當事人間發生效力。因此，就土地增值稅而言，出賣人雖為公法上納稅義務之主體，但

買賣雙方當事人間，得私下約定土地增值稅由買受人負擔。 

2.再者，民法第71條本文規定，法律行為，違反強制或禁止之規定者，無效；又，第72條規定，法律行為，

有背於公共秩序或善良風俗者，無效。惟買賣契約約定土地增值稅由買受人負擔，並無違法或背於公序

良俗之情事，故當事人為此種約定，應屬有效。 
3.小結：因此，本題甲、乙之買賣契約約定土地增值稅由乙負擔，應屬有效；故依買賣契約，乙有負擔土

地增值稅之義務。 

(三)結論：綜合上述，乙應負擔土地增值稅；本題乙主張該約定負擔增值稅部分無效，其主張無理由。 
 
二、甲男乙女未婚生子丙，甲為負起責任，乃與乙結婚。婚後甲始知乙隱瞞丙並非甲所出之事實，

甲、乙為此發生口角，於拉扯之際，乙不慎竟將甲推落樓下而亡，甲之父母丁、戊主張乙、丙

均無繼承權。若甲留有遺產六千萬，試問：甲之遺產應如何繼承？（25分） 

答： 
(一)依民法規定，下列之人，有遺產繼承權： 

1.配偶：民法第1144條規定，配偶有相互繼承遺產之權；故配偶彼此間，為當然繼承人。 

2.血親繼承人：民法第1138條規定，遺產繼承人，除配偶外，依下列順序定之：(1)直系血親卑親屬；(2)父

母；(3)兄弟姊妹；(4)祖父母。故本條所定之繼承人，又稱為「順位繼承人」。 

(二)甲之遺產繼承人為何？茲分析如下： 
1.乙有繼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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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乙為甲之配偶，故為甲遺產之當然繼承人。 

(2)乙不喪失繼承權：按民法第1145條第1項第1款規定，故意致被繼承人或應繼承人於死或雖未致死而受

刑之宣告者，喪失其繼承權。本題乙雖不慎將甲推落樓下而亡，但非出於「故意」，故不喪失繼承

權。 

2.丙無繼承權： 

(1)民法第1064條規定，非婚生子女，其生父與生母結婚者，視為婚生子女。本條係有關非婚生子女「準

正」之規定，其適用要件包括： 

須有真實血統之連繫。條文既稱「生父」，因此該非婚生子女須與父母雙方均有真實血統之連繫；

若生母與生父以外之人結婚，則不符合上述條文之規定。雖另有學者主張，縱使生母與非真實血統

連繫之生父結婚，仍得依上述條文「準正」；但此種「反於真實之準正」，將衍生事後複雜繁瑣之

救濟問題，較有不妥。 

須生父與生母結婚，且婚姻須合法有效。 

(2)本題丙與甲並無真實血統之連繫，故甲非丙之「生父」；縱使甲、乙結婚，丙亦不得依民法第1064條

之規定而視為甲之婚生子女。 

(3)綜合上述，丙既非甲之婚生子女，故對於甲之遺產，丙無繼承權。 

3.丁、戊有繼承權：甲既無直系血親卑親屬，依民法第1138條規定，應由第二順序之繼承人（即甲之父母）

繼承其遺產；故甲之遺產，丁、戊有繼承權。 

(三)甲所留遺產六千萬元，乙、丁、戊得依下列方式繼承： 
1.乙得繼承三千萬元：依民法第1144條第2款之規定，配偶與第二順序之繼承人同為繼承時，配偶之應繼分

為遺產二分之一。因此，對於甲之遺產總額，乙得繼承三千萬元（6000萬×1/2）。 

2.丁、戊各得繼承一千五百萬元：承上所述，對於甲之遺產，丁、戊之應繼分合計為二分之一。又，民法

第1141條本文規定，同一順序之繼承人有數人時，按人數平均繼承；故，丁、戊之應繼分各為遺產四分之

一。因此，對於甲之遺產總額，丁、戊各得繼承一千五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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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料補充】 

1.土地稅法第5條：「(I)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如左：一.土地為有償移轉者，為原所有權人。二.土地為

無償移轉者，為取得所有權之人。三.土地設定典權者，為出典人。(II)前項所稱有償移轉，指買賣、交

換、政府照價收買或徵收等方式之移轉。(III)所稱無償移轉，指遺贈及贈與等方式之移轉。」 

2.最高法院92年台上字第207號判決：「土地為有償移轉者，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為原所有權人，土地

稅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定有明文，故土地買受人並非土地增值稅課徵之對象。縱令土地買受人與土地原

所有人間訂立之買賣契約有土地增值稅由土地買受人負擔之特約，亦屬私法上之契約，不能變更公法上納

稅義務之主體。是以依該項特約，土地買受人固有支出稅款之私法上義務，但公法上之納稅義務人則仍為

該土地之原所有權人。原審未遑查明被上訴人與邱羅○妹間有無委任關係存在，及上訴人代墊之土地增值

稅款、利息及滯納金是否係屬邱羅○妹因處理委任事務所支出之必要費用，遽謂上訴人不得依民法第五百

四十六條第一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償還，不免速斷。」 

3.最高法院 91 年度第 6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買賣雙方當事人約定由買受人負擔土地增值稅者，其數額

以雙方依約應辦理移轉登記之時為計算之基準點。因出賣人遲延辦理移轉登記，致增加該稅額負擔，則此

項增值稅額之增加，與出賣人遲延辦理移轉登記間，即非無因果關係，超出原應繳納之稅額部分，依約買

受人本無須負擔，為達契約目的，而以出賣人之名義向稅捐機關繳交該項稅額，買受人自受有損害，依民

法第二百三十一條第一項應由出賣人負賠償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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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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